2023年托里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托里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设备采购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万象明珠小区9幢2单元402室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3年3月21日 16:3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CC-20230228
项目名称：2023年托里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2990000
最高限价（元）：2990000
采购需求：
标段名称：2023年托里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设备采购项目
数量：1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托里县第一小学、托里县第二小学、托里县第三小学、托里县第一中学、托里县第三中学采购录播设备等（具体采购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中标单位须确保合同签订并接到招标人通知进场后60日内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1个月后进入项目验收阶段，验收阶段需在1个月内通过验收。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供应商；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招标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供应商为中小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3年2月28日至2023年3月7日（每天上午10：00—14：00，下午16：00—19：3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万象明珠小区9幢2单元402室
售价（元）：0
方式：现场获取
投标供应商获取招标文件时应提交的资料：
（1）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原件（经营范围须满足本次采购要求）；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身份证； 
（4）“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截图复印件加盖公章（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站（www.ccgp.gov.cn）。
注：上述资料均要求为原件，购买招标文件时需要提供复印件一套（加盖公章），以上所有资料装订成册。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3年3月21日 16:3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塔城地区建设工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开标时间：2023年3月21日 16: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塔城地区建设工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6、 其他补充事宜
无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1%~2%作为其价格分。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托里县教学和科学技术局
地 址：托里县
联系方式：0901-368663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晨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鲤鱼山北路金域华府二期2幢1单元2106室
联系方式：17397729777、15739060001
3. 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赵英东
电话：15739060001

